
新北市 108學年度資源班語文領域研習計畫 

 

一、計畫緣由 

    本計畫延請現場具閱讀、語文領域教學實務專長之講師，從教學的不同面向，建構十

二年國民教育「核心素養」的精神，從學習者角度關注全人發展的教與學。 

二、依據 

(一) 特殊教育法第 19及 20條。 

(二)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及課程大綱總綱。 

(三) 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資源班實施原則第 4點及第 5點。 

(四) 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。 

(五) 新北市 108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教學品質計畫。 

三、目的 

(一)透過實務研討、專業對話，增進教師學習策略課程應用的相關知能及語文教學能力。 

(二)不同領域典範教師示範與分享的課程案例，啟發現場教師的多元課程觀。 

(三)教學者經由學習策略理解不同的語文教學與評量方式，並讓學習者能透過學習策略的

應用進行多元學習、探索。 

四、辦理單位 

(一)主辦單位: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(二)承辦單位: 沙崙國小、中正國小、北新國小、國光國小、文德國小、崇德國小、重慶

國中 

五、研習對象 

    對語文領域、閱讀教學有興趣之本市資源班教師、特教教師、普通班教師(含正式及代

理代課教師)。 

六、課程時間及內容 

場

次 

日    期 

時    間 
講  座 主  題 講 師 

錄取 

人數 

承辦 

學校 

1-1 
108/09/18(三) 

13:30-16:30 
語文教學的大概念 吳敏而博士 70人 國光國小 

1-2 
108/09/20(五) 

13:30-16:30 
以「探究」為導向的素養教學 吳敏而博士 70人 國光國小 

2 
108/10/02(三） 

13:30-16:30 
結合閱讀的注音符號教學 賴玉連老師 70人 重慶國中 

3 
108/11/13(三） 

13:30-16:30 
充實學生詞彙的語文課堂 賈文玲老師 70人 重慶國中 

4 
108/12/13(五） 

13:30-16:30 
重理解的單元教學-以高年級為例 陳素志老師 70人 北新國小 

5 

109/03/07(六) 

時間調整為 

109/06/06(六) 

09:00-16:00 

形成性評量在教學上的意涵及應用 吳敏而博士 70人 中正國小 



場

次 

日    期 

時    間 
講  座 主  題 講 師 

錄取 

人數 

承辦 

學校 

6 
109/03/20(五) 

13:30-16:30 
觀一堂素養導向的語文課堂(I) 

黃瑞杰老師 

(兵素琴老師) 
25人 文德國小 

7 
109/04/01(三) 

13:30-16:30 

學習策略一二事 饒宸祥老師 
50人 國光國小 

「主題教學」的鋪陳 邱楓文老師 

8 
109/04/17(五) 

13:30-16:30 
觀一堂素養導向的語文課堂(II) 

林以婷老師 

(兵素琴老師) 
25人 崇德國小 

9 
109/05/06(三) 

13:30-16:30 

我的「語文教學」核心思考 劉鑑慧老師 
50人 國光國小 

帶入閱讀策略的語文教學 陳可欣老師 

七、講師簡介 

(一)吳敏而博士（國家教育研究院退休研究員）。 

(二)賴玉連老師（台北市國語實小退休教師）。 

(三)賈文玲老師（台北市木柵國小退休教師）。 

(四)陳素志老師(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中國小部退休教師)。 

(五)兵素琴老師(新北市信義國小退休教師)。 

(六)黃瑞杰老師(新北市文德國小資源班教師)。 

(七)林以婷老師(新北市崇德國小資源班教師)。 

(八)劉鑑慧老師(新北市沙崙國小資源班教師)。 

(九)饒宸祥老師(新北市武林國小資源班教師)。 

(十)邱楓文老師(新北市山佳國小資源班教師)。 

(十一) 陳可欣老師(新北市後埔國小資源班教師)。 

八、研習時數 

    依各場次實際參與情形核予研習時數，請參加教師於研習完畢後一週內自行上網查詢

研習時數登錄結果，若有相關疑問請於研習後十天內向承辦學校查詢，逾時不受理申復。

(教育部特教資訊網兩週後不受理時數更動)。 

九、報名方式 

    請參加教師於課程開始一週前，逕至全國特教資訊網（網址：http：

//special.moe.gov.tw）/首頁選擇「研習報名」/選擇「開啟查詢」/登入縣市「新北市」/選

擇本研習活動進行報名。 

十、注意事項 

(一)經錄取之教師，本局同意研習時間核予公假出席，課務自理。 

(二)研習當日臨時無法出席者，請於研習後 3天內填妥「教育局特教科研習請假單」，並掃

描後，MAIL至國光國小特教資源中心(ntpcse101@gmail.com)辦理請假事宜（假單請逕

至本市特教資訊網/資料交流/特教行政/其他/教育局特教科研習」下載）。 

(三)研習學校場地不提供停車位服務，請與會人員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。 

(四)本局同意核與承辦學校工作人員 2人，以公假派代方式登記。 

十一、 敘獎 

    承辦學校工作人員依據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、「新北市政府所

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敘獎項目二（二）辦理敘獎，嘉獎 1次

以 4人為限，含主辦人員 1人嘉獎 2次。 

十二、 本計畫報請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